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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7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拟将其所持有的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福通”）75%股权

出售给太原金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金诺”）。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资产评估

工作已完成，参考对本次转让标的的评估值，公司与太原金诺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

总价为人民币100,44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福通不再生产和销售。 

 公司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局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了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本公司的资产结构，增加资产的流

动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2018年6月28日，公司与太原金诺签署《福耀集团北京

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其所

持有的北京福通75%股权出售给太原金诺。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资产评估工作已完成，

参考对转让标的的评估值，公司与太原金诺商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100,445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耀（香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耀香港”）持有北京福通25%的股权，太原金诺持有北京福通75%的股权。 

（二）董事局审议情况  

2018年6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由出席会议的9名董事审议

通过了《关于出售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赞

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与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局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暨受让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太原金诺投资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太原市小店区南内环街102号阳光科技大厦709室。 

4、法定代表人：孙革。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企业进行项目投资。（不含金融项目，不得吸储，不得

集资，不得理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04年1月19日。 

8、股权结构：自然人股东孙革、付培忠持有太原金诺100%股权。 

（二）太原金诺与公司之间存在的产权、业务、资产等方面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太原金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

面的关系。  

（三）太原金诺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太原金诺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83,070.59 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 75,672.1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7,398.45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人民币 29.35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588.17 万元。（以上数据系未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截止 2018年 5月 31 日，太原金诺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5,652.27万元，负债总额



为人民币 70,729.0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4,923.22 万元，2018 年 1－5 月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73.64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475.23 万元。（以上数据系未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北京福通 75%股权，上述股权的权属清晰，不存在

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强制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北京福通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3年 4月 8日。 

（2）注册资本：5,520 万美元，实收资本：5,520万美元。 

（3）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场。 

（4）法定代表人：曹德旺。 

（5）经营范围：加工轿车夹层玻璃、轿车钢化玻璃；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3、本次股权转让前北京福通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美元） 

实缴出资额 

（万美元） 

持股比例 

（%） 

1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140 4,140 75 

2 福耀（香港）有限公司 1,380 1,380 25 

合计 5,520 5,520 100 

4、北京福通最近两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5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6,185.37 92,446.41 143,538.05 

负债总额 640.31 31,619.89 71,267.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545.06 60,826.52 72,271.02 

项目 2018年1-5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13,751.33 143,369.68 149,491.58 

利润总额 509.96 18,566.11 34,069.91 

净利润 293.16 16,394.34 29,304.04 



注：2016年 12月 31日、2017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 5月 31日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为北京福通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5、北京福通经营情况 

北京福通成立于 2003年 4月 8日，因工厂搬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福通不

再生产和销售。 

6、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北京福通为本公司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

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自北京福通51%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不再将北京福通纳入公

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为北京福通提供担保、委托北京福通进行理财的情况，

也不存在北京福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交易价格确定的方法 

1、本次交易以 2017 年 12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对转让标的的评估结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北京福通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人民币60,826.52万元。北

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评估

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为人民币108,389.95万元（含累计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5,574.62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净资产值的增值率为78.20%。 

本公司持有北京福通75%的股权，本公司与受让方太原金诺经协商后同意，本次北

京福通75%股权的转让价款以北京福通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08,389.95万元扣除累计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5,574.62万元后的净资产数额人民币

92,815.33万元为基础，经转让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00,445万元。评估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50,564.67 50,787.69 223.02 0.44 

2 非流动资产 41,881.74 89,222.15 47,340.41 113.03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4 固定资产 32,380.37 46,531.10 14,150.73 43.70 

5       其中：建筑物 9.834.90 20,431.79 10,596.89 107.75 

6             设备 22,545.48 26,099.31 3,553.83 15.76 

7       在建工程 3,979.43 4,171.76 192.33 4.83 

8       无形资产 4,249.66 37,253.96 33,004.30 776.63 

9       其中：土地使用权 4,249.36 37,253.66 33,004.30 776.63 

10             其他无形资产 0.30 0.30 － － 

11       长期待摊费用 1,272.27 1,265.33 -6.94 -0.55 

12 资产总计 92,446.41 140,009.84 47,563.43 51.45 

13 流动负债 31,619.89 31,619.89 － － 

14 非流动负债 － － － － 

15 负债总计 31,619.89 31,619.89 － － 

16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0,826.52 108,389.95 47,563.43 78.20 

备注：1、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评估增值人民币10,589万元，增值率107.75%，增值主要原因：一

是，房屋建筑物类资产账面价值为工程原始建造价值及相应的前期及其他费用等，评估基准日的建

筑物造价比建造当年造价水平有一定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建筑主材和人工费；二是，评估中自建房

屋建筑物类资产采用的耐用年限高于企业计提折旧的年限。 

2、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人民币33,004.30万元，增值率776.69%，增值主要原因：土地使用权

账面价值反映了土地的历史取得成本，近年来，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紧缺导致土地

价格上涨，形成一定程度增值。 

（三）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北京福通的债权债务的转移，北京福通的债权债务仍由

该公司自己享有或承担。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出让方：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太原金诺投资有限公司（乙方）  

2、协议签署日期：2018年6月28日  

3、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北京福通75%股权。 

4、定价方法：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独立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18)第01205号《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以北京福通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人民币

108,389.95万元（含累计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5,574.62万元）作为定价的参考依据。 

5、转让价格：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福通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5,574.62万元由

甲方及福耀香港享有并按转让前其各自持有北京福通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于2018年3

月完成分配支付），扣除上述累计未分配利润后，北京福通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92,815.33万元。以北京福通上述扣除累计未分配利润后的净资产数额为基础，经转

让双方协商一致，北京福通75%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100,445万元。 

6、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1）转让双方同意北京福通51%的股权作价人民币68,305万元，2018年6月30日前，

乙方应当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的第一笔转让款人民币66,300万元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至

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2018年7月15日前，乙方应当将上述股权转让款的第二笔转让款

人民币2,005万元以银行电汇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已于《股权转让协

议》签订当日收到太原金诺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6,300万元。 

（2）转让双方同意北京福通24%的股权作价人民币32,140万元，2018年12月31日前，

乙方应当将上述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140万元以银行电汇方式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 

7、股权过户及交割 

（1）在甲方于2018年6月30日前收到北京福通51%股权的第一笔转让款人民币

66,300万元，以及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收到北京福通24%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140万

元之后，甲方应分别配合乙方在30日内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备案机构进行备案，并到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转让股权的相应手续，尽快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甲方转让其所持

有的北京福通的股权后，其在北京福通原享有的股东权利和应承担的股东义务，随股权

转让而转由乙方享有与承担。 

（2）乙方承诺：除非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在51%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

日后的30日内，应无条件保证北京福通变更公司名称，北京福通公司名称中不得再使用

“福耀集团”、“福耀”、“FUYAO GROUP”、“FUYAO”或相关字眼，也不得使用甲方

所有的任何商标、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 



8、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后，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各方应当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自觉履

行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保证、声明或承诺，或者拒不履行或不完全履

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均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并应当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 

（2）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配合乙方将其所持有的北京福通51%或24%股权变更登

记到乙方名下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当按股权转让款的千分之二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逾期超过一个月的，除甲方应当支付滞纳金外，乙方还有权解除本协议，但由于乙方、

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等非甲方责任原因造成的甲方逾期办理变更登记的除外。 

（3）乙方无正当理由未在2018年7月15日与12月31日前分别按时并足额向甲方支付

股权转让款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及北京福通有权暂停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移交

手续并不负任何违约责任。上述乙方违约情况发生时，甲方有权每次向乙方收取人民币

20,000万元的一次性违约金。同时，乙方每逾期履约一日，应当按本协议的股权转让款

总额人民币100,445万元的千分之二向甲方继续支付滞纳金。上述违约发生时间超过30

日的，甲方有权立即单方面解除本协议，且乙方仍需支付全部违约金与滞纳金。 

（4）若发生本协议书约定的违约情形时，违约方除需按照本协议书约定承担支付

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外，还需赔偿守约方因维护自身权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差旅费等）。 

（5）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不批准上述股权转让的，本协议自动解除，甲方、乙方互

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均应本着友好态度将本协议约定事项恢复至本协议签署时的状态。 

9、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协议自甲方、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二）履约能力分析 

就本公司所知，太原金诺预计通过自有资金及向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支付北京福通

的股权转让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公司可以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本公司的资产结构，增加资

产的流动性，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并取得一定的收益，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出售股权所得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支出和公司新增业务的拓展。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预计将为公司增加投资收益人民币66,286.21万元（税前，

按合并财务报表口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增加现金流为人

民币100,445万元。其中： 

    1、本公司依据上述北京福通51%股权转让款人民币68,305万元与本公司按北京福通

51%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北京福通截止2018年5月31日净资产份额人民币23,227.98万

元的差额来确认投资收益人民币45,077.02万元（税前，按合并报表口径）（具体会计处

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增加现金流为人民币68,305万元。 

    2、本公司依据上述北京福通24%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2,140万元与本公司按北京福通

24%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北京福通截止2018年5月31日净资产份额人民币10,930.81万

元的差额来确认投资收益人民币21,209.19万元（税前，按合并报表口径）（具体会计处

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增加现金流为人民币32,140万元。 

（三）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北京福通为公司的子公司，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在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自北京福通51%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不再将北京福通纳

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六、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由出席会议的9

名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福耀集团北京福通安全玻璃有限公司75%股权的议

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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